山西省水利厅水利专业
干部专业能力测评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省委“三基建设”办公室、省人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2018年度全省干部专业能力提升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8〕42号）精神，全面提升全厅水利专业干部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科学、客观地评价水利专业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根据《山西省水利行业系统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标准》（晋水三基〔2018〕3号），制定本办法。
一、测评对象
(一)本办法适用于厅直各单位中从事水利规划、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水库运行及管理、农村水利、水土保持、防汛抗旱、水文水资源、渔业管理、水利科技、水利安全生产等水利业务工作的干部。
(二)55周岁(含)以上人员不参加测评,只进行培训。
二、测评内容
测评主要以《山西省水利行业系统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标准》（晋水三基〔2018〕3号）规定的12项专业基本能力为主要内容。
三、测评程序
(一)成立测评领导组。省水利厅成立由相关厅领导、人事、纪检、相关处室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的专业基本能力测评领导组，负责测评工作的组织协调。厅人事处具体负责确定考试模式，建立试题库，提供训练大纲、有关参考资料和模拟测试试题。厅机关业务处室和厅直各单位的测评工作按照测评领导组统一部署安排，按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要相应成立测评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本单位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测评工作。
(二)制定测评方案。厅直各单位要结合单位实际和测评工作要求，合理制定测评工作方案，报厅人事处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测评。
(三)组织测试。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组织水利专业干部参加专业基本能力无纸化测试。
(四)实施评价。水利专业干部所在单位要认真做好干部个人专业基本能力评价工作，实行量化评价。
(五)汇总测评结果。各单位负责对干部个人专业基本能力测评所得分数进行汇总，并填报《年度干部专业能力测评情况统计表》，上报厅人事处。
(六)测评总结报告。各单位依据本级职责对测评工作进行总结，形成书面报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厅人事处。
四、测评方法
测评分为专业基本知识测试和能力提升评价两部分。
（一）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测试采取无纸化闭卷网上答题的方式进行，由厅人事处负责命题，利用网络测试平台（http://www.sxwater.gov.cn/zncs/rsc/cpzl/）进行测试，满分为100分。
（二）能力提升评价，由各单位成立评价小组组织实施，厅机关相关业务处室由处室主要负责人进行评价；厅直各单位评价小组由单位有关领导、单位水利专业技术负责人和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评价小组人员数量原则上设党委的单位为5-7人，不设党委的单位为3-5人。评价以《山西省水利专业干部专业基本能力评价标准》（晋水三基〔2018〕3号）为依据，按照该文件设定的12项能力标准，结合水利专业干部工作岗位和参加年度各类学习培训情况，实行量化评价。
五、测评成绩
(一)专业能力测评成绩实行百分制。其中，无纸化测试成绩占30%、专业基本能力评价占70%，两项相加为个人年度专业能力测评总成绩。
(二)测评成绩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测评成绩满分为100分，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为优秀；60分以上（含60分）85分以下（不含85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不含60分）为不合格。优秀等次比例不超过参加测评人数的30%，测评不合格人员须接受培训和再次测评，测评合格后方可上岗。
六、测评结果的使用
(一)测评结果合格以上者，作为本单位水利专业干部上岗和任职的重要依据。
(二)坚持基本能力测评激励与约束并重。测评成绩优秀的在评先评优中优先考虑；测评成绩合格的准予上岗；测评成绩不合格给予一次补考机会，经补考成绩仍不合格的进行离岗集中培训，培训后再次测评仍不合格的，所在单位应调整其工作岗位。
(三)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专业基本能力测评的水利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利专业干部，经教育后仍然拒绝参加的，直接确定其专业基本能力测评不合格。
七、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水利厅三基建设办公室               2018年5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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